
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审批表
	申请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立项文号
	

	设计单位
	
	资质证书

编号等级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总用地面积(㎡)
	
	绿地面积

(㎡)
	
	投资概算
(万元)
	
	绿地率

（%）
	

	项目地址
	

	初
审
意
见
	签 字：                                               年     月     日

	专家

评审

意见
	

	市市

政园

林管

理处
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市城

市管

理局

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备注
	1.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和《淮南市城市绿化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在新、改、扩建过程中，应将绿化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并报市城市管理部门批准，经审查合格后方可实施；因特殊原因不能同步完成的，应报原审批部门批准，完成园林绿化工程的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竣工后下一年度的绿化季节；
2.建设项目的绿地率指标应依据《淮南市城市建设项目配套绿地面积计算规定》进行测算；
3.判定建设项目是否占用城市绿线应依据《淮南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淮南市城市绿线规划》、《淮南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设项目规划条件通知书、经批准实施的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总平面图等；
4.市政园林管理部门加强巡查力度，监督项目绿化施工图与经审批的设计方案是否一致，施工图是否经审查备案，出入口位置、尺寸、城市绿线等是否按经审批的图纸实施，施工进展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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